
附件

文明交通优化工程百日整治工作任务分解表
	项  目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协同单位

	（一）
文明交通
宣传教育
	1.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通过《南通日报》、《江海晚报》、《南通周刊》、“南通网”、“江海明珠网”实时报道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及交通违法陋习；
（2）每日在户外大屏、交通诱导屏滚动播放交通安全警示宣传标语；
（3）每日在南通电视台黄金时段时滚动播放交通安全公益宣传广告及字幕；
（4）每周在南通电视台《总而言之—谈车论驾》栏目中制作播放3期交通安全专题节目；
（5）每周在“南通文明交通网上学校”、“濠滨论坛”发布交通违法曝光照片或文明交通公益广告；
（6）每月在《南通日报—南通警方》版块中刊发2期交通安全专刊。
	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公安局
南通报业传媒集团
南通广电传媒集团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2.文明交通失信惩戒
	（1）加快推进我市“文明交通信用等级管理系统”建设，确保12月2日上线试运行；
（2）加强文明交通失信信息日常应用，将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责任事故信息与企业、个人信用关联，推进实施文明交通信用记录与职业准入、个人信贷、车辆保险、评优评先等挂钩，依法依规对交通失信行为人实施相应惩戒，为全省全面铺开提供经验、树立样板。
	市经信委
	市公安局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3.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1）安排文明交通志愿者于早晚高峰时间（07:30-09:30、16:00-18:00），在32个主要路口开展文明交通劝导以及交通安全宣传，引导群众加入文明交通行列；
（2）加强对志愿者队伍及各项活动的日常管理和考核，不断完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长效工作机制；
（3）在驾校学员、满分驾驶人、文明单位员工常态志愿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志愿者队伍，增加服务点位、开展文明劝导；
（4）结合春运工作，组织高校学生深入客运场站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深入大专院校、用工企业宣传拒乘“黑车”。
	市文明办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团市委

	
	4.学生文明交通教育
	（1）12月至2016年3月，完成安全“文明交通示范学校”创建活动申报推荐、考评验收等阶段性工作；
（2）12月2日起推广使用“全省中小学生文明交通教育读本”；
（3）切实履行交通安全辅导员工作职责，自12月开始每月深入校园开展不少于2次专题宣讲活动；
（4）做强酒驾干预联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学生家长自觉抵制酒驾违法。
	市教育局
	市公安局

	项  目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协同单位

	（二）
交通安全
源头监管
	5.道路运输安全监管
	（1）在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总体框架上，进一步细化我市实施细则，于12月底前出台，从2016年起正式实施，强化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评比，促进企业加强内部安全管理；
（2）健全“一车三方”监管机制，对“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实时监管，并通过对企业监管平台考核，督促企业落实动态监管主体责任；
（3）建立全市道路运输企业交通安全每月联合督查制度，切实加强对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危化品运输、校车等重点企业、单位的日常监管。
	市交通运输局
市教育局
	市公安局
市安监局

	
	6.交通安全隐患治理
	（1）对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危化品运输、校车等重点车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和多次交通违法等严重安全隐患当月“清零”，确保车辆检验报废率、驾驶人审验换证率、记满12分学习考试率、吸毒驾驶人注销率、交通违法记录处理率达到100%；
（2）在办理禁区通行证过程中，固化申办清违制度；
（3）完善约谈教育、驻企督办、重点列管、处罚企业等措施，有效消除风险隐患，切实增强监管效能。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教育局
市安监局

	
	7.驾驶培训质量倒查
	（1）每月汇总分析3年内驾龄驾驶人发生负主要以上责任亡人交通事故情况，及时通报交通运输部门：
（2）针对交通事故、考试合格率排名靠后、缩短培训学时、减少培训项目、参与买卖驾驶证件等情形，交通运输部门对驾校等培训机构开展培训质量责任倒查，并依法依规处理；
（3）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交通运输部门反馈情况，采取暂停受理报考申请措施。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8.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1）充分发挥“建筑垃圾行业管理协会”等社会组织内部自治自律、外部桥梁纽带作用，将安全监管、事故预防工作纳入行业自律范畴；
（2）定期开展法律法规、安全生产、职业道德等各方面教育培训活动，推动落实主体责任。
	市城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安监局

	（三）
交通设施
设置维护
	9.交通设施科学管养
	（1）结合交通安全设施排查整改“啄木鸟”行动，以中心城区为重点，根据行人、非机动车出行特点，对渠化组织不科学、设施设置不规范、信号配时不合理等问题进行排查整改；
（2）12月底前，召开交通安全设施管理监督员座谈会，动员社会力量献计献策，及时发现交通设施设置存在的问题，及时落实维护；
（3）2016年3月底前，完成青年中路、人民中路等重点路段隔离护栏、标志、信号灯等安全设施进行提档升级，归并绿化道口；
（4）建立季度巡查机制，对市区绿化遮挡交通设施开展排查，逐路段治理；
（5）研究完善区管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维护工作，提升管养水平。
	市公安局
市城乡建设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财政局

	
	10.重点路段交通组织
	充分发挥交通研究“软班子”作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通京大道（钟秀路至人民路）、人民中路（工农路至通京大道）、虹桥路以及龙王桥东路五一路口、濠东路濠北路口等交通不畅节点、事故易发路段，进行优化研究，于2016年2月底前提出改进措施。
	市规划局
市公安局
	市城乡建设局


	项  目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协同单位

	（三）
交通设施
设置维护
	11.老旧小区畅通改造
	（1）结合片区改造工程，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年度推进计划，全面开展周边支路研究，逐步完善路网结构；
（2）12月份开始，研究万象新路周边、城南新村周边、平安路周边、新桥新村内部、四海家园内部交通“微循环”改造，改善通行环境，提升通行能力；
（3）推进小区畅通改造工程，通过合理设置占道停车泊位、改造生态停车场、建立立体停车场（库）等措施，缓解停车矛盾，提升居民生活环境。
	各区政府
（管委会）
市规划局
	市城乡建设局
市公安局

	
	12.施工路段安全监管
	（1）创新城市道路施工路段联动监管机制，进一步落实建设部门主管监督责任、交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和施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实行承包管理责任制度；
（2）建立施工路段检查督导机制，定期对道路施工路段施工作业规范、交通组织措施、安全防护设施、遵守进度工期等进行检查督导，发现问题，及时督办整改；
（3）完善施工路段安全监管台账制度，将施工路段管理、作业人员教育、隐患整改治理、落实主体责任等工作逐一规范，形成“一工程一台账”。
	市城乡建设局
	市公安局
市城管局

	（四）
交通秩序
环境整治
	13.交通陋习集中整治
	（1）深化推进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和机动车违法停放“两项攻坚”整治行动，持续规范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秩序，有效规范机动车停放秩序；
（2）结合濠河5A景区创建工作，切实做好出入口以及周边道路交通动态管理；
（3）大力整治加塞穿插、跨线压线、把玩手机、违法鸣号、不礼让行人等交通陋习，严格交通违法抄告；
（4）在市区8条机动车违停严管路段的基础上，于2016年2月底前拓展覆盖范围。
	市公安局
	市城管局
市城乡建设局

	
	14.严重违法严查严管
	（1）围绕工程车辆、学生校车、“两客一危”、“营转非”、“三小车辆”等重点车型，持续保持对违反信号、酒驾毒驾、超速超载、涉牌涉证、逾期未检等重点违法的严管严治；对能够确定单位的违法当事人，一律抄告转递主管部门、所属单位；
（2）对达到失信行为标准的，一律纳入个人文明交通信用记录；
（3）对超员超载违法多发的企业单位，依法处罚主管人员，落实重点列管措施；
（4）加强交通违法信息互通共享，对重点列管的单位停办“建筑垃圾处置证”。
	市公安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
市交通运输局
市教育局
市城管局
市安监局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15.交通管理效能警务
	（1）进一步完善智能交通系统指挥调度、信息采集、信号控制、违法监控、交通诱导、停车诱导等功能，推进建设应用，提升管理效能和通行效率；
（2）严格落实早晚高峰、恶劣天气、易堵节点、快速路网交通保障措施，对周期性易堵路段节点，进一步细化疏堵保畅预案，前置“预堵”管控措施；
（3）协调医院、车站、大型市场管理方落实保安等专门力量，参与进出道口交通秩序维护。
	市公安局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16.城市市容环境提升
	（1）深入开展市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合理设置停车点位、标志标线，强化执法管理，落实长效措施；
（2）加强对店外店、摊外摊以及流动摊点的整治力度，及时取缔马路市场、流动摊点、占道经营等行为；
（3）加大环卫保洁等级管理力度，增加保洁洒水降尘频次，全面提高交通隔离护栏等设施整洁保洁质量；
（4）对支路、背街里巷、住宅小区停车管理深入开展调研，于2016年2月底前形成专题报告。
	市城管局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公安局
市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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